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燦齡  

訴訟代理人  曾邑倫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被  上訴人  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衫潤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31

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

告，下稱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號之廠

房（下稱系爭租賃物），約定租期自110年4月1日至116年3

月31日，共6年，雙方並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19日給付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4萬元

與上訴人。兩造除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給予被上

訴人自訂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

金之外，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應先行完成系爭租賃物之外牆

窗戶、內牆牆壁整修等工程（下稱系爭整修作業），並應至

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裝潢，然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9

日查看系爭租賃物時，發現現場尚有多處殘存砂石，及施工

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雜亂放置，外牆窗戶、內牆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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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亦未整修完成，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系

爭整修作業並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仍未獲置

理，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月2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

系爭租約，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惟上訴人拒絕返還。為

此，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4

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又上訴人未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

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並無違反系爭

租約之情形，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

17條第1項約定應賠償上訴人違約金66萬元，扣除押租金44

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

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之文字未記載

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並無整修義務，上訴人

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

及屋內壁癌(發霉)而已，故所交付之系爭租賃物已合於兩造

約定；另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

租賃物之鑰匙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即進場就系爭租賃

物之地板及大門等進行裝潢，並購置物品運送至系爭租賃物

內置放，上訴人有給予被上訴人約定之裝潢期，已履行系爭

租約約定之義務，然被上訴人卻突然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

租賃物之鑰匙交還上訴人，並為不承租之表示，顯見係被上

訴人違約在先，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以存證信函向上訴

人表示解除系爭租約，其解約應不合法，被上訴人請求返還

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違約在

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於租期開始

前解約，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上訴人業於110年3月29日以

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扣除其所交付之押租金44萬元後，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然上訴人置之不理。故依

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

2萬元及法定利息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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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44

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2萬元部分

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

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1項至第3項均廢

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第4項至第5項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22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86至87頁）：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所有之系爭租賃物，並

簽訂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給付押租金44萬元予

上訴人。

　㈡系爭租約書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為110年04月01日至116

年03月31日止，共計6年。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同意給

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自立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

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第17條第1項約定：「本

租期未屆滿前，乙方得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但若租期未滿

3年或租期開始前乙方解除本約，乙方應給付甲方違約金66

萬元正做為裝潢期之損失」。

　㈢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

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

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

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

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還給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至租賃物現場與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協商，對話內容如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

卷(下稱原審卷)第70至77頁之勘驗筆錄。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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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解除契約、返還押租金44萬元，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委

託律師回寄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應負違約責任，除沒收

押租金44萬元外，要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上訴

人並於同年5月31日寄發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押租金

44萬元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此項義務，為出租人之主給付義

務，如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不合於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

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者，即與債

之本旨不符，承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支

付，並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瑕疵擔保

責任之規定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

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

別定有明文。是行使終止權而消滅其契約關係者，應以開始

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為限，蓋已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無須

因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滅契約關係之

必要，否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惟尚未履行之繼續性契

約，則無此顧慮，非不得容許法定或意定解除權之行使。故

屬繼續性之租賃契約，在出租人尚未合法交付租賃物與承租

人以前，當事人之一方非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租賃

契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

債務人遲延履行，債權人固須催告債務人履行，待相當期限

經過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惟如債務人經催告後，已

經表示拒絕履行，債權人自得即行解除契約，無等待相當期

限經過之必要。

　⒉查，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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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

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

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

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明

確(原審卷第90頁)，足見上訴人雖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即110

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但尚未完全

履行交付合於兩造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賃物仍未

合於兩造主觀上之共同認知，上訴人始須傳送前揭承諾書為

上開意思表示，上訴人抗辯兩造係約定現況交屋，交付鑰匙

時已履行交付合於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乙節，難可採信。

又參之兩造員工間、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分別

如附表一、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係

預備於110年3月15日交付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

基於給予被上訴人1個月裝潢期之理由，為此主動提出延至

同年4月15日再開始收取租金，依此可推知上訴人於簽約時

雖已交付系爭租賃物之鑰匙與被上訴人，惟當時系爭租賃物

之屋況如已合於兩造約定，上訴人顯無嗣後再告知被上訴人

將於110年3月15日「交屋」，並延後收取租金時間之必要，

益徵兩造並非以110年1月8日系爭租賃物之屋況為現況交屋

之約定，而係約定上訴人應對系爭租賃物為一定之整理後，

至遲於開始收租前1個月交付系爭租賃物讓被上訴人進場裝

潢。此外，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在系爭租賃物現

場協商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那很簡單的，你記得我

有跟你說，我們要整修外牆面，所以你要簽約時有跟你說，

你可以進來，我們同步一起做，不影響等語，有勘驗筆錄在

卷可參（原審卷第73頁），此與前揭上訴人員工以通訊軟體

LINE傳送之承諾書內容，上訴人承諾處理窗戶玻璃及屋內牆

壁壁癌乙節互核，足徵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交

屋前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事實，堪以採信，上訴人抗辯雙

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並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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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作業之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

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等語，洵屬無據，

無從憑採。

　⒊次查，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3月9日前往系爭租賃物查看，

發現現場仍有許多工人進行施工、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

料等物品雜亂堆置，系爭整修作業尚未完成，被上訴人員工

前往上訴人公司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整修並交屋，上訴人

仍置之不理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時間至系爭租賃物

拍攝之照片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至53頁），且附表二所示

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上訴人員

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連繫對話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再截圖傳送給被上訴人員工邱文蓉，亦經本院當庭勘驗邱文

蓉手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之截圖時間屬實(本院卷第6

4、65頁)，堪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9日仍未

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一事為可

採。再參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經被上訴人質

疑系爭房屋現況要如何進行裝潢時，表示：本來就是這樣交

屋了啊等語，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原審卷第72、73頁），

足證上訴人遲至同年月15日時，仍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

爭租賃物，經被上訴人質疑後，已表達無履行整修義務之意

願至明。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

租賃物，經多次催告而拒絕履行，故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存

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認

已生解除契約之效力。

　4.綜上，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另協議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

業，並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做為裝潢期，該裝潢

期不收取租金，上訴人卻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系爭整修作

業，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從而，

被上訴人於解除系爭租約後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

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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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

　㈡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主張被上訴人應

給付違約金66萬元，經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⒈查，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及附表一、二之通訊軟體LINE

對話內容，並參以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協商時，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當然是我花，這當初是我答應

我OK，但是你跟我說的是不是說你2月底要交給我，讓我有1

個月的時間裝潢，4/1付租金，對麻，所以你跟我說。」等

語，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覆以：「差一個星期麻，我們上禮拜

就說要交給你」一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2

頁），可知系爭租約原約定上訴人自110年4月1日起開始收

取租金，及上訴人應給予被上訴人至少1個月不收租金之裝

潢期，申言之，上訴人最遲應於110年3月1日前交付合於兩

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上訴人卻未於該

日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屋，顯係上訴人違反兩造約定在

先，復參諸證人邱文蓉結證稱：（除了原證9照片，你是否

看過其他工人進去系爭房屋施工？如有，該工人為何人？該

工人是何人僱用？你如何確認？）我110年3月9日要交屋前

幾天我去那邊要確認交屋時間，我不知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有無跟對方確認約時問，但我們去的時候直接上二樓，遇

到上訴人老闆也就是法定代理人陳燦齡，還有上訴人會計黃

春華，還有看到其他工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工人，有做一些

施工動作，做什麼也沒有去注意。......。（照片有一些拆

除物品，還有要將地板貼皮移除、窗戶堆置，是否被上訴人

所為？）我們沒有請人去拆除。......。（大門鑰匙後來怎

麼還給上訴人？）我要跟對造公司會計拿資料，他們會計要

我把鑰匙還回去。…（被上訴人有無進入房屋將工廠裡面的

地板進行整修？）沒有。（你剛說鑰匙還給我們是何時？)1

10年3月10日就還了，我有跟黃春華之間LINE對

話。......。（承諾書是上訴人願意施作的內容？)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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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沒有這些內容，是我要求要寫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94

至98頁），足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10日尚未

交屋，致系爭租約目的無法達成，因上訴人要求而將鑰匙交

還之事實，應屬所據。

　⒉基上各情，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無法依約交屋而交還鑰匙，

且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後至110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租

賃物之系爭整修作業而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此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被

上訴人表示不承租有何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尚無須依系爭

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負給付違約金之責任。是上訴人未依

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並於要求被上訴人

返還系爭租賃物鑰匙後，指稱被上訴人返還鑰匙、表示不承

租之行為係屬違約，應依系爭租約負給付違約金責任，其主

張難認有憑，洵無可採。從而，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66萬元違約金，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

22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兩造協議上訴人應在交屋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

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

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又被上訴人解約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上

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

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

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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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附表二：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035號第21頁）

被上訴人員工 黃小姐 我們董事長這邊有說好房屋交屋

後還要再一個月的裝修期 這個要再寫進

承諾書裡

上 訴 人 員 工

（黃春華）

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

們裝潢，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這個是彼此信任的問題，是否要再列入承

諾書？我再問一下？

被上訴人員工 等我再詢問一下

上 訴 人 員 工

（黃春華）

圖片（ok）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90頁）

對話時間：110年3月9日

上 訴 人 員 工

（黃春華）

陳董您好：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

先交屋給你們裝璜,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被上訴人法定

代理人

請告知3月15日，不可能進場，請完整交

給我後，再進場整修，光是地板及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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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等。

請貴公司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整修後，5月

1日開始計算租金。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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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燦齡  
訴訟代理人  曾邑倫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被  上訴人  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衫潤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號之廠房（下稱系爭租賃物），約定租期自110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共6年，雙方並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19日給付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4萬元與上訴人。兩造除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給予被上訴人自訂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之外，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應先行完成系爭租賃物之外牆窗戶、內牆牆壁整修等工程（下稱系爭整修作業），並應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裝潢，然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9日查看系爭租賃物時，發現現場尚有多處殘存砂石，及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雜亂放置，外牆窗戶、內牆牆壁亦未整修完成，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仍未獲置理，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月2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惟上訴人拒絕返還。為此，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又上訴人未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形，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應賠償上訴人違約金66萬元，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之文字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並無整修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而已，故所交付之系爭租賃物已合於兩造約定；另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即進場就系爭租賃物之地板及大門等進行裝潢，並購置物品運送至系爭租賃物內置放，上訴人有給予被上訴人約定之裝潢期，已履行系爭租約約定之義務，然被上訴人卻突然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還上訴人，並為不承租之表示，顯見係被上訴人違約在先，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租約，其解約應不合法，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於租期開始前解約，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上訴人業於110年3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扣除其所交付之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然上訴人置之不理。故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2萬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1項至第3項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4項至第5項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86至87頁）：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所有之系爭租賃物，並簽訂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給付押租金44萬元予上訴人。
　㈡系爭租約書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為110年04月01日至116年03月31日止，共計6年。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同意給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自立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第17條第1項約定：「本租期未屆滿前，乙方得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但若租期未滿3年或租期開始前乙方解除本約，乙方應給付甲方違約金66萬元正做為裝潢期之損失」。
　㈢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還給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至租賃物現場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協商，對話內容如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70至77頁之勘驗筆錄。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並主張解除契約、返還押租金44萬元，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委託律師回寄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應負違約責任，除沒收押租金44萬元外，要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上訴人並於同年5月31日寄發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此項義務，為出租人之主給付義務，如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不合於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者，即與債之本旨不符，承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支付，並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行使終止權而消滅其契約關係者，應以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為限，蓋已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無須因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滅契約關係之必要，否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惟尚未履行之繼續性契約，則無此顧慮，非不得容許法定或意定解除權之行使。故屬繼續性之租賃契約，在出租人尚未合法交付租賃物與承租人以前，當事人之一方非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債務人遲延履行，債權人固須催告債務人履行，待相當期限經過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惟如債務人經催告後，已經表示拒絕履行，債權人自得即行解除契約，無等待相當期限經過之必要。
　⒉查，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明確(原審卷第90頁)，足見上訴人雖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但尚未完全履行交付合於兩造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賃物仍未合於兩造主觀上之共同認知，上訴人始須傳送前揭承諾書為上開意思表示，上訴人抗辯兩造係約定現況交屋，交付鑰匙時已履行交付合於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乙節，難可採信。又參之兩造員工間、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分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係預備於110年3月15日交付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基於給予被上訴人1個月裝潢期之理由，為此主動提出延至同年4月15日再開始收取租金，依此可推知上訴人於簽約時雖已交付系爭租賃物之鑰匙與被上訴人，惟當時系爭租賃物之屋況如已合於兩造約定，上訴人顯無嗣後再告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3月15日「交屋」，並延後收取租金時間之必要，益徵兩造並非以110年1月8日系爭租賃物之屋況為現況交屋之約定，而係約定上訴人應對系爭租賃物為一定之整理後，至遲於開始收租前1個月交付系爭租賃物讓被上訴人進場裝潢。此外，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在系爭租賃物現場協商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那很簡單的，你記得我有跟你說，我們要整修外牆面，所以你要簽約時有跟你說，你可以進來，我們同步一起做，不影響等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73頁），此與前揭上訴人員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之承諾書內容，上訴人承諾處理窗戶玻璃及屋內牆壁壁癌乙節互核，足徵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交屋前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事實，堪以採信，上訴人抗辯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並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等語，洵屬無據，無從憑採。
　⒊次查，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3月9日前往系爭租賃物查看，發現現場仍有許多工人進行施工、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品雜亂堆置，系爭整修作業尚未完成，被上訴人員工前往上訴人公司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整修並交屋，上訴人仍置之不理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時間至系爭租賃物拍攝之照片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至53頁），且附表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連繫對話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再截圖傳送給被上訴人員工邱文蓉，亦經本院當庭勘驗邱文蓉手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之截圖時間屬實(本院卷第64、65頁)，堪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9日仍未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一事為可採。再參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經被上訴人質疑系爭房屋現況要如何進行裝潢時，表示：本來就是這樣交屋了啊等語，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原審卷第72、73頁），足證上訴人遲至同年月15日時，仍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被上訴人質疑後，已表達無履行整修義務之意願至明。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多次催告而拒絕履行，故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認已生解除契約之效力。
　4.綜上，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另協議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做為裝潢期，該裝潢期不收取租金，上訴人卻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從而，被上訴人於解除系爭租約後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經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⒈查，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及附表一、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並參以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協商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當然是我花，這當初是我答應我OK，但是你跟我說的是不是說你2月底要交給我，讓我有1個月的時間裝潢，4/1付租金，對麻，所以你跟我說。」等語，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覆以：「差一個星期麻，我們上禮拜就說要交給你」一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2頁），可知系爭租約原約定上訴人自110年4月1日起開始收取租金，及上訴人應給予被上訴人至少1個月不收租金之裝潢期，申言之，上訴人最遲應於110年3月1日前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上訴人卻未於該日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屋，顯係上訴人違反兩造約定在先，復參諸證人邱文蓉結證稱：（除了原證9照片，你是否看過其他工人進去系爭房屋施工？如有，該工人為何人？該工人是何人僱用？你如何確認？）我110年3月9日要交屋前幾天我去那邊要確認交屋時間，我不知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有無跟對方確認約時問，但我們去的時候直接上二樓，遇到上訴人老闆也就是法定代理人陳燦齡，還有上訴人會計黃春華，還有看到其他工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工人，有做一些施工動作，做什麼也沒有去注意。......。（照片有一些拆除物品，還有要將地板貼皮移除、窗戶堆置，是否被上訴人所為？）我們沒有請人去拆除。......。（大門鑰匙後來怎麼還給上訴人？）我要跟對造公司會計拿資料，他們會計要我把鑰匙還回去。…（被上訴人有無進入房屋將工廠裡面的地板進行整修？）沒有。（你剛說鑰匙還給我們是何時？)110年3月10日就還了，我有跟黃春華之間LINE對話。......。（承諾書是上訴人願意施作的內容？)是。合約沒有這些內容，是我要求要寫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94至98頁），足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10日尚未交屋，致系爭租約目的無法達成，因上訴人要求而將鑰匙交還之事實，應屬所據。
　⒉基上各情，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無法依約交屋而交還鑰匙，且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後至110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租賃物之系爭整修作業而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此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被上訴人表示不承租有何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尚無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負給付違約金之責任。是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並於要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租賃物鑰匙後，指稱被上訴人返還鑰匙、表示不承租之行為係屬違約，應依系爭租約負給付違約金責任，其主張難認有憑，洵無可採。從而，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66萬元違約金，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兩造協議上訴人應在交屋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被上訴人解約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035號第21頁）

		




		被上訴人員工

		黃小姐 我們董事長這邊有說好房屋交屋後還要再一個月的裝修期 這個要再寫進承諾書裡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潢，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這個是彼此信任的問題，是否要再列入承諾書？我再問一下？



		被上訴人員工

		等我再詢問一下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圖片（ok）









附表二：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90頁）
對話時間：110年3月9日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陳董您好：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璜,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請告知3月15日，不可能進場，請完整交給我後，再進場整修，光是地板及樓梯、廁所…等。
請貴公司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整修後，5月1日開始計算租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燦齡  
訴訟代理人  曾邑倫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被  上訴人  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衫潤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31
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
    ，下稱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號之廠房（下
    稱系爭租賃物），約定租期自110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
    ，共6年，雙方並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上訴
    人於同年1月19日給付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4萬元與上訴
    人。兩造除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給予被上訴人自
    訂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之外
    ，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應先行完成系爭租賃物之外牆窗戶、
    內牆牆壁整修等工程（下稱系爭整修作業），並應至少預留
    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裝潢，然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9日查看
    系爭租賃物時，發現現場尚有多處殘存砂石，及施工車輛、
    鷹架、工具、材料等物雜亂放置，外牆窗戶、內牆牆壁亦未
    整修完成，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系爭整修
    作業並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仍未獲置理，被上
    訴人因而於同年月2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
    ，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惟上訴人拒絕返還。為此，爰依
    民法第25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44萬元，
    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又上訴人未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
    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
    形，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
    項約定應賠償上訴人違約金66萬元，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
    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元及法定
    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之文字未記載
    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並無整修義務，上訴人
    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
    及屋內壁癌(發霉)而已，故所交付之系爭租賃物已合於兩造
    約定；另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
    租賃物之鑰匙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即進場就系爭租賃
    物之地板及大門等進行裝潢，並購置物品運送至系爭租賃物
    內置放，上訴人有給予被上訴人約定之裝潢期，已履行系爭
    租約約定之義務，然被上訴人卻突然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
    租賃物之鑰匙交還上訴人，並為不承租之表示，顯見係被上
    訴人違約在先，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以存證信函向上訴
    人表示解除系爭租約，其解約應不合法，被上訴人請求返還
    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違約在先
    ，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於租期開始前
    解約，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上訴人業於110年3月29日以存
    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扣除其所交付之押租金44萬元後，被
    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然上訴人置之不理。故依系
    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2
    萬元及法定利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44
    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2萬元部分
    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
    ，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1項至第3項均廢棄。㈡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第4項至第5項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
    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86至87頁）：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所有之系爭租賃物，並簽
    訂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給付押租金44萬元予上
    訴人。
　㈡系爭租約書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為110年04月01日至116年
    03月31日止，共計6年。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同意給予
    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自立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
    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第17條第1項約定：「本租
    期未屆滿前，乙方得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但若租期未滿3
    年或租期開始前乙方解除本約，乙方應給付甲方違約金66萬
    元正做為裝潢期之損失」。
　㈢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
    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
    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
    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
    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還給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至租賃物現場與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協商，對話內容如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
    卷(下稱原審卷)第70至77頁之勘驗筆錄。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並
    主張解除契約、返還押租金44萬元，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委
    託律師回寄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應負違約責任，除沒收
    押租金44萬元外，要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上訴
    人並於同年5月31日寄發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
    4萬元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此項義務，為出租人之主給付義務
    ，如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不合於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
    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者，即與債之
    本旨不符，承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支付
    ，並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瑕疵擔保責
    任之規定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
    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
    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
    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
    定有明文。是行使終止權而消滅其契約關係者，應以開始履
    行之繼續性契約為限，蓋已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無須因
    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滅契約關係之必
    要，否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惟尚未履行之繼續性契約，
    則無此顧慮，非不得容許法定或意定解除權之行使。故屬繼
    續性之租賃契約，在出租人尚未合法交付租賃物與承租人以
    前，當事人之一方非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租賃契約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債務
    人遲延履行，債權人固須催告債務人履行，待相當期限經過
    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惟如債務人經催告後，已經表
    示拒絕履行，債權人自得即行解除契約，無等待相當期限經
    過之必要。
　⒉查，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
    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
    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
    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
    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明確
    (原審卷第90頁)，足見上訴人雖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即110年1
    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但尚未完全履
    行交付合於兩造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賃物仍未合
    於兩造主觀上之共同認知，上訴人始須傳送前揭承諾書為上
    開意思表示，上訴人抗辯兩造係約定現況交屋，交付鑰匙時
    已履行交付合於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乙節，難可採信。又
    參之兩造員工間、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分別如
    附表一、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係預
    備於110年3月15日交付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基
    於給予被上訴人1個月裝潢期之理由，為此主動提出延至同
    年4月15日再開始收取租金，依此可推知上訴人於簽約時雖
    已交付系爭租賃物之鑰匙與被上訴人，惟當時系爭租賃物之
    屋況如已合於兩造約定，上訴人顯無嗣後再告知被上訴人將
    於110年3月15日「交屋」，並延後收取租金時間之必要，益
    徵兩造並非以110年1月8日系爭租賃物之屋況為現況交屋之
    約定，而係約定上訴人應對系爭租賃物為一定之整理後，至
    遲於開始收租前1個月交付系爭租賃物讓被上訴人進場裝潢
    。此外，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在系爭租賃物現場
    協商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那很簡單的，你記得我有
    跟你說，我們要整修外牆面，所以你要簽約時有跟你說，你
    可以進來，我們同步一起做，不影響等語，有勘驗筆錄在卷
    可參（原審卷第73頁），此與前揭上訴人員工以通訊軟體LI
    NE傳送之承諾書內容，上訴人承諾處理窗戶玻璃及屋內牆壁
    壁癌乙節互核，足徵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交屋
    前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事實，堪以採信，上訴人抗辯雙方
    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並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
    作業之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
    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等語，洵屬無據，無
    從憑採。
　⒊次查，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3月9日前往系爭租賃物查看，發
    現現場仍有許多工人進行施工、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
    等物品雜亂堆置，系爭整修作業尚未完成，被上訴人員工前
    往上訴人公司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整修並交屋，上訴人仍
    置之不理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時間至系爭租賃物拍
    攝之照片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至53頁），且附表二所示之
    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上訴人員工
    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連繫對話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再
    截圖傳送給被上訴人員工邱文蓉，亦經本院當庭勘驗邱文蓉
    手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之截圖時間屬實(本院卷第64、6
    5頁)，堪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9日仍未完成
    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一事為可採。再
    參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經被上訴人質疑系爭
    房屋現況要如何進行裝潢時，表示：本來就是這樣交屋了啊
    等語，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原審卷第72、73頁），足證上
    訴人遲至同年月15日時，仍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
    物，經被上訴人質疑後，已表達無履行整修義務之意願至明
    。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
    ，經多次催告而拒絕履行，故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
    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認已生解
    除契約之效力。
　4.綜上，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另協議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
    ，並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做為裝潢期，該裝潢期
    不收取租金，上訴人卻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系爭整修作業，
    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從而，被上
    訴人於解除系爭租約後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
    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㈡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主張被上訴人應給
    付違約金66萬元，經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⒈查，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及附表一、二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內容，並參以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協商時，被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當然是我花，這當初是我答應我
    OK，但是你跟我說的是不是說你2月底要交給我，讓我有1個
    月的時間裝潢，4/1付租金，對麻，所以你跟我說。」等語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覆以：「差一個星期麻，我們上禮拜就
    說要交給你」一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2頁）
    ，可知系爭租約原約定上訴人自110年4月1日起開始收取租
    金，及上訴人應給予被上訴人至少1個月不收租金之裝潢期
    ，申言之，上訴人最遲應於110年3月1日前交付合於兩造約
    定之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上訴人卻未於該日前
    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屋，顯係上訴人違反兩造約定在先，
    復參諸證人邱文蓉結證稱：（除了原證9照片，你是否看過
    其他工人進去系爭房屋施工？如有，該工人為何人？該工人
    是何人僱用？你如何確認？）我110年3月9日要交屋前幾天
    我去那邊要確認交屋時間，我不知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有
    無跟對方確認約時問，但我們去的時候直接上二樓，遇到上
    訴人老闆也就是法定代理人陳燦齡，還有上訴人會計黃春華
    ，還有看到其他工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工人，有做一些施工
    動作，做什麼也沒有去注意。......。（照片有一些拆除物
    品，還有要將地板貼皮移除、窗戶堆置，是否被上訴人所為
    ？）我們沒有請人去拆除。......。（大門鑰匙後來怎麼還
    給上訴人？）我要跟對造公司會計拿資料，他們會計要我把
    鑰匙還回去。…（被上訴人有無進入房屋將工廠裡面的地板
    進行整修？）沒有。（你剛說鑰匙還給我們是何時？)110年
    3月10日就還了，我有跟黃春華之間LINE對話。......。（
    承諾書是上訴人願意施作的內容？)是。合約沒有這些內容
    ，是我要求要寫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94至98頁），足徵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10日尚未交屋，致系爭租
    約目的無法達成，因上訴人要求而將鑰匙交還之事實，應屬
    所據。
　⒉基上各情，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無法依約交屋而交還鑰匙，
    且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後至110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租
    賃物之系爭整修作業而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此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被
    上訴人表示不承租有何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尚無須依系爭
    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負給付違約金之責任。是上訴人未依
    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並於要求被上訴人
    返還系爭租賃物鑰匙後，指稱被上訴人返還鑰匙、表示不承
    租之行為係屬違約，應依系爭租約負給付違約金責任，其主
    張難認有憑，洵無可採。從而，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66萬元違約金，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
    22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兩造協議上訴人應在交屋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
    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
    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
    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又被上訴人解約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上
    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
    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
    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035號第21頁）  被上訴人員工 黃小姐 我們董事長這邊有說好房屋交屋後還要再一個月的裝修期 這個要再寫進承諾書裡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潢，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這個是彼此信任的問題，是否要再列入承諾書？我再問一下？ 被上訴人員工 等我再詢問一下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圖片（ok） 

附表二：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90頁） 對話時間：110年3月9日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陳董您好：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璜,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請告知3月15日，不可能進場，請完整交給我後，再進場整修，光是地板及樓梯、廁所…等。 請貴公司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整修後，5月1日開始計算租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燦齡  
訴訟代理人  曾邑倫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被  上訴人  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衫潤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號之廠房（下稱系爭租賃物），約定租期自110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共6年，雙方並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19日給付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4萬元與上訴人。兩造除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給予被上訴人自訂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之外，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應先行完成系爭租賃物之外牆窗戶、內牆牆壁整修等工程（下稱系爭整修作業），並應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裝潢，然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9日查看系爭租賃物時，發現現場尚有多處殘存砂石，及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雜亂放置，外牆窗戶、內牆牆壁亦未整修完成，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仍未獲置理，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月2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惟上訴人拒絕返還。為此，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又上訴人未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形，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應賠償上訴人違約金66萬元，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之文字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並無整修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而已，故所交付之系爭租賃物已合於兩造約定；另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即進場就系爭租賃物之地板及大門等進行裝潢，並購置物品運送至系爭租賃物內置放，上訴人有給予被上訴人約定之裝潢期，已履行系爭租約約定之義務，然被上訴人卻突然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還上訴人，並為不承租之表示，顯見係被上訴人違約在先，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租約，其解約應不合法，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於租期開始前解約，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上訴人業於110年3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扣除其所交付之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然上訴人置之不理。故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2萬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1項至第3項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4項至第5項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86至87頁）：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所有之系爭租賃物，並簽訂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給付押租金44萬元予上訴人。
　㈡系爭租約書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為110年04月01日至116年03月31日止，共計6年。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同意給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自立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第17條第1項約定：「本租期未屆滿前，乙方得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但若租期未滿3年或租期開始前乙方解除本約，乙方應給付甲方違約金66萬元正做為裝潢期之損失」。
　㈢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還給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至租賃物現場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協商，對話內容如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70至77頁之勘驗筆錄。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並主張解除契約、返還押租金44萬元，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委託律師回寄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應負違約責任，除沒收押租金44萬元外，要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上訴人並於同年5月31日寄發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此項義務，為出租人之主給付義務，如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不合於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者，即與債之本旨不符，承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支付，並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行使終止權而消滅其契約關係者，應以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為限，蓋已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無須因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滅契約關係之必要，否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惟尚未履行之繼續性契約，則無此顧慮，非不得容許法定或意定解除權之行使。故屬繼續性之租賃契約，在出租人尚未合法交付租賃物與承租人以前，當事人之一方非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債務人遲延履行，債權人固須催告債務人履行，待相當期限經過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惟如債務人經催告後，已經表示拒絕履行，債權人自得即行解除契約，無等待相當期限經過之必要。
　⒉查，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明確(原審卷第90頁)，足見上訴人雖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但尚未完全履行交付合於兩造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賃物仍未合於兩造主觀上之共同認知，上訴人始須傳送前揭承諾書為上開意思表示，上訴人抗辯兩造係約定現況交屋，交付鑰匙時已履行交付合於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乙節，難可採信。又參之兩造員工間、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分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係預備於110年3月15日交付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基於給予被上訴人1個月裝潢期之理由，為此主動提出延至同年4月15日再開始收取租金，依此可推知上訴人於簽約時雖已交付系爭租賃物之鑰匙與被上訴人，惟當時系爭租賃物之屋況如已合於兩造約定，上訴人顯無嗣後再告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3月15日「交屋」，並延後收取租金時間之必要，益徵兩造並非以110年1月8日系爭租賃物之屋況為現況交屋之約定，而係約定上訴人應對系爭租賃物為一定之整理後，至遲於開始收租前1個月交付系爭租賃物讓被上訴人進場裝潢。此外，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在系爭租賃物現場協商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那很簡單的，你記得我有跟你說，我們要整修外牆面，所以你要簽約時有跟你說，你可以進來，我們同步一起做，不影響等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73頁），此與前揭上訴人員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之承諾書內容，上訴人承諾處理窗戶玻璃及屋內牆壁壁癌乙節互核，足徵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交屋前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事實，堪以採信，上訴人抗辯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並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等語，洵屬無據，無從憑採。
　⒊次查，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3月9日前往系爭租賃物查看，發現現場仍有許多工人進行施工、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品雜亂堆置，系爭整修作業尚未完成，被上訴人員工前往上訴人公司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整修並交屋，上訴人仍置之不理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時間至系爭租賃物拍攝之照片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至53頁），且附表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連繫對話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再截圖傳送給被上訴人員工邱文蓉，亦經本院當庭勘驗邱文蓉手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之截圖時間屬實(本院卷第64、65頁)，堪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9日仍未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一事為可採。再參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經被上訴人質疑系爭房屋現況要如何進行裝潢時，表示：本來就是這樣交屋了啊等語，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原審卷第72、73頁），足證上訴人遲至同年月15日時，仍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被上訴人質疑後，已表達無履行整修義務之意願至明。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多次催告而拒絕履行，故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認已生解除契約之效力。
　4.綜上，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另協議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做為裝潢期，該裝潢期不收取租金，上訴人卻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從而，被上訴人於解除系爭租約後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經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⒈查，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及附表一、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並參以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協商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當然是我花，這當初是我答應我OK，但是你跟我說的是不是說你2月底要交給我，讓我有1個月的時間裝潢，4/1付租金，對麻，所以你跟我說。」等語，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覆以：「差一個星期麻，我們上禮拜就說要交給你」一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2頁），可知系爭租約原約定上訴人自110年4月1日起開始收取租金，及上訴人應給予被上訴人至少1個月不收租金之裝潢期，申言之，上訴人最遲應於110年3月1日前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上訴人卻未於該日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屋，顯係上訴人違反兩造約定在先，復參諸證人邱文蓉結證稱：（除了原證9照片，你是否看過其他工人進去系爭房屋施工？如有，該工人為何人？該工人是何人僱用？你如何確認？）我110年3月9日要交屋前幾天我去那邊要確認交屋時間，我不知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有無跟對方確認約時問，但我們去的時候直接上二樓，遇到上訴人老闆也就是法定代理人陳燦齡，還有上訴人會計黃春華，還有看到其他工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工人，有做一些施工動作，做什麼也沒有去注意。......。（照片有一些拆除物品，還有要將地板貼皮移除、窗戶堆置，是否被上訴人所為？）我們沒有請人去拆除。......。（大門鑰匙後來怎麼還給上訴人？）我要跟對造公司會計拿資料，他們會計要我把鑰匙還回去。…（被上訴人有無進入房屋將工廠裡面的地板進行整修？）沒有。（你剛說鑰匙還給我們是何時？)110年3月10日就還了，我有跟黃春華之間LINE對話。......。（承諾書是上訴人願意施作的內容？)是。合約沒有這些內容，是我要求要寫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94至98頁），足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10日尚未交屋，致系爭租約目的無法達成，因上訴人要求而將鑰匙交還之事實，應屬所據。
　⒉基上各情，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無法依約交屋而交還鑰匙，且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後至110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租賃物之系爭整修作業而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此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被上訴人表示不承租有何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尚無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負給付違約金之責任。是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並於要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租賃物鑰匙後，指稱被上訴人返還鑰匙、表示不承租之行為係屬違約，應依系爭租約負給付違約金責任，其主張難認有憑，洵無可採。從而，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66萬元違約金，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兩造協議上訴人應在交屋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被上訴人解約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035號第21頁）

		




		被上訴人員工

		黃小姐 我們董事長這邊有說好房屋交屋後還要再一個月的裝修期 這個要再寫進承諾書裡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潢，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這個是彼此信任的問題，是否要再列入承諾書？我再問一下？



		被上訴人員工

		等我再詢問一下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圖片（ok）









附表二：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90頁）
對話時間：110年3月9日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陳董您好：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璜,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請告知3月15日，不可能進場，請完整交給我後，再進場整修，光是地板及樓梯、廁所…等。
請貴公司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整修後，5月1日開始計算租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燦齡  
訴訟代理人  曾邑倫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被  上訴人  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衫潤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號之廠房（下稱系爭租賃物），約定租期自110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共6年，雙方並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19日給付押租金新臺幣（下同）44萬元與上訴人。兩造除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給予被上訴人自訂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之外，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應先行完成系爭租賃物之外牆窗戶、內牆牆壁整修等工程（下稱系爭整修作業），並應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裝潢，然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9日查看系爭租賃物時，發現現場尚有多處殘存砂石，及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雜亂放置，外牆窗戶、內牆牆壁亦未整修完成，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仍未獲置理，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月2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惟上訴人拒絕返還。為此，爰依民法第25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又上訴人未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形，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應賠償上訴人違約金66萬元，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並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之文字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並無整修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而已，故所交付之系爭租賃物已合於兩造約定；另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即進場就系爭租賃物之地板及大門等進行裝潢，並購置物品運送至系爭租賃物內置放，上訴人有給予被上訴人約定之裝潢期，已履行系爭租約約定之義務，然被上訴人卻突然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還上訴人，並為不承租之表示，顯見係被上訴人違約在先，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解除系爭租約，其解約應不合法，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並無理由。又被上訴人違約在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於租期開始前解約，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上訴人業於110年3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扣除其所交付之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然上訴人置之不理。故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2萬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1項至第3項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第4項至第5項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86至87頁）：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承租上訴人所有之系爭租賃物，並簽訂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給付押租金44萬元予上訴人。
　㈡系爭租約書第2條約定：「租賃期限為110年04月01日至116年03月31日止，共計6年。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同意給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自立約日起至110年3月31日做為裝潢期，該期間不收租金）」；第17條第1項約定：「本租期未屆滿前，乙方得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但若租期未滿3年或租期開始前乙方解除本約，乙方應給付甲方違約金66萬元正做為裝潢期之損失」。
　㈢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還給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至租賃物現場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協商，對話內容如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70至77頁之勘驗筆錄。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25日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並主張解除契約、返還押租金44萬元，上訴人於同年月29日委託律師回寄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應負違約責任，除沒收押租金44萬元外，要求被上訴人再給付上訴人22萬元，上訴人並於同年5月31日寄發統一發票予被上訴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法定利息，為有理由：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此項義務，為出租人之主給付義務，如出租人交付之租賃物，不合於約定之使用目的或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未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者，即與債之本旨不符，承租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租金之支付，並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行使終止權而消滅其契約關係者，應以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為限，蓋已開始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無須因嗣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滅契約關係之必要，否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惟尚未履行之繼續性契約，則無此顧慮，非不得容許法定或意定解除權之行使。故屬繼續性之租賃契約，在出租人尚未合法交付租賃物與承租人以前，當事人之一方非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債務人遲延履行，債權人固須催告債務人履行，待相當期限經過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惟如債務人經催告後，已經表示拒絕履行，債權人自得即行解除契約，無等待相當期限經過之必要。
　⒉查，上訴人員工黃春華於110年1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承諾書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員工，其中記載：「立承諾書人即出租人：菱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燦齡，現出租臺南市○區○○路00號建物乙棟予承租人：宏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衫潤，出租人承諾於民國110年04月01日前將租賃物内之窗戶玻璃及屋內發霉處等處理好」等語明確(原審卷第90頁)，足見上訴人雖於簽訂系爭租約時即110年1月8日已將系爭租賃物之鑰匙交給被上訴人，但尚未完全履行交付合於兩造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賃物仍未合於兩造主觀上之共同認知，上訴人始須傳送前揭承諾書為上開意思表示，上訴人抗辯兩造係約定現況交屋，交付鑰匙時已履行交付合於約定系爭租賃物之義務乙節，難可採信。又參之兩造員工間、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分別如附表一、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係預備於110年3月15日交付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基於給予被上訴人1個月裝潢期之理由，為此主動提出延至同年4月15日再開始收取租金，依此可推知上訴人於簽約時雖已交付系爭租賃物之鑰匙與被上訴人，惟當時系爭租賃物之屋況如已合於兩造約定，上訴人顯無嗣後再告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3月15日「交屋」，並延後收取租金時間之必要，益徵兩造並非以110年1月8日系爭租賃物之屋況為現況交屋之約定，而係約定上訴人應對系爭租賃物為一定之整理後，至遲於開始收租前1個月交付系爭租賃物讓被上訴人進場裝潢。此外，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在系爭租賃物現場協商時，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那很簡單的，你記得我有跟你說，我們要整修外牆面，所以你要簽約時有跟你說，你可以進來，我們同步一起做，不影響等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原審卷第73頁），此與前揭上訴人員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之承諾書內容，上訴人承諾處理窗戶玻璃及屋內牆壁壁癌乙節互核，足徵被上訴人主張雙方另有協議上訴人交屋前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事實，堪以採信，上訴人抗辯雙方係約定現況交屋，系爭租約並未記載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之義務，上訴人僅額外承諾會於110年4月1日前處理系爭租賃物之窗戶玻璃及屋內壁癌(發霉)等語，洵屬無據，無從憑採。
　⒊次查，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3月9日前往系爭租賃物查看，發現現場仍有許多工人進行施工、施工車輛、鷹架、工具材料等物品雜亂堆置，系爭整修作業尚未完成，被上訴人員工前往上訴人公司催告上訴人應儘速完成整修並交屋，上訴人仍置之不理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提出上開時間至系爭租賃物拍攝之照片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至53頁），且附表二所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上訴人員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連繫對話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再截圖傳送給被上訴人員工邱文蓉，亦經本院當庭勘驗邱文蓉手機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之截圖時間屬實(本院卷第64、65頁)，堪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9日仍未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一事為可採。再參酌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經被上訴人質疑系爭房屋現況要如何進行裝潢時，表示：本來就是這樣交屋了啊等語，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原審卷第72、73頁），足證上訴人遲至同年月15日時，仍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被上訴人質疑後，已表達無履行整修義務之意願至明。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經多次催告而拒絕履行，故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認已生解除契約之效力。
　4.綜上，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另協議上訴人應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至少預留1個月時間給被上訴人做為裝潢期，該裝潢期不收取租金，上訴人卻未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從而，被上訴人於解除系爭租約後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違約金66萬元，經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⒈查，依系爭租約第2條約定、及附表一、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並參以兩造法定代理人於110年3月15日協商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表示：「當然是我花，這當初是我答應我OK，但是你跟我說的是不是說你2月底要交給我，讓我有1個月的時間裝潢，4/1付租金，對麻，所以你跟我說。」等語，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覆以：「差一個星期麻，我們上禮拜就說要交給你」一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原審卷第72頁），可知系爭租約原約定上訴人自110年4月1日起開始收取租金，及上訴人應給予被上訴人至少1個月不收租金之裝潢期，申言之，上訴人最遲應於110年3月1日前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予被上訴人進行裝潢，上訴人卻未於該日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並交屋，顯係上訴人違反兩造約定在先，復參諸證人邱文蓉結證稱：（除了原證9照片，你是否看過其他工人進去系爭房屋施工？如有，該工人為何人？該工人是何人僱用？你如何確認？）我110年3月9日要交屋前幾天我去那邊要確認交屋時間，我不知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有無跟對方確認約時問，但我們去的時候直接上二樓，遇到上訴人老闆也就是法定代理人陳燦齡，還有上訴人會計黃春華，還有看到其他工人，但不知道是什麼工人，有做一些施工動作，做什麼也沒有去注意。......。（照片有一些拆除物品，還有要將地板貼皮移除、窗戶堆置，是否被上訴人所為？）我們沒有請人去拆除。......。（大門鑰匙後來怎麼還給上訴人？）我要跟對造公司會計拿資料，他們會計要我把鑰匙還回去。…（被上訴人有無進入房屋將工廠裡面的地板進行整修？）沒有。（你剛說鑰匙還給我們是何時？)110年3月10日就還了，我有跟黃春華之間LINE對話。......。（承諾書是上訴人願意施作的內容？)是。合約沒有這些內容，是我要求要寫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94至98頁），足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至110年3月10日尚未交屋，致系爭租約目的無法達成，因上訴人要求而將鑰匙交還之事實，應屬所據。
　⒉基上各情，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無法依約交屋而交還鑰匙，且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後至110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租賃物之系爭整修作業而交付系爭租賃物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適法，此亦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被上訴人表示不承租有何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尚無須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負給付違約金之責任。是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約定之系爭租賃物，並於要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租賃物鑰匙後，指稱被上訴人返還鑰匙、表示不承租之行為係屬違約，應依系爭租約負給付違約金責任，其主張難認有憑，洵無可採。從而，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66萬元違約金，扣除押租金44萬元後，尚應給付上訴人22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兩造協議上訴人應在交屋前完成系爭整修作業，上訴人未依約於期限內交付合於兩造約定之系爭租賃物，被上訴人解除系爭租約應屬合法，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押租金44萬元，及自110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被上訴人解約合法，並無違反系爭租約之情事，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17條第1項約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2萬元及法定利息，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035號第21頁）  被上訴人員工 黃小姐 我們董事長這邊有說好房屋交屋後還要再一個月的裝修期 這個要再寫進承諾書裡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潢，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這個是彼此信任的問題，是否要再列入承諾書？我再問一下？ 被上訴人員工 等我再詢問一下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圖片（ok） 

附表二：
LINE對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南簡字第1639號第90頁） 對話時間：110年3月9日  上訴人員工（黃春華） 陳董您好：我們老闆說：3月15日就可以先交屋給你們裝璜,4/15開始收租金.謝謝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請告知3月15日，不可能進場，請完整交給我後，再進場整修，光是地板及樓梯、廁所…等。 請貴公司在3月底前完成所有整修後，5月1日開始計算租金。 



